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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5）

風 電 戰 略 合 作 協 議

中國航天萬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執行董事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

年十一月十七日，本公司與國電科技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國電科環」）就雙方

的未來合作訂立戰略合作協議。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合作模式擬以合資合作、重組併購、技術合作、技術服務、

技術經營、產品供貨等方式進行。擬開展合作的範圍包括開展風力發電成套設備

研製和風電場開發運營，航天新材料、新技術和新工藝在風電機組上的應用，以

及風機其他關鍵零部件的聯合開發。

雙方擬成立合作協調機構，構建領導小組，建立高層互訪交流機制、定期聯席協

調機制，確定合作的方向和領域，研究、決策雙方合作重大事項和解決合作中的

重大問題，促進高層協調及合作項目的全面開展。雙方擬各自設立具體辦事機構，

按照領導小組的統一部署，遵照本戰略合作協議的原則和範圍，依據各自發展的

規劃和領域，細化研究和落實合作的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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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戰略合作協議的原因

本公司為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火箭院」）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業務範圍涵蓋

了以風電及風場營運為代表的新能源產業、以稀土電機應用為代表的節能產業、

以汽車發動機管理系統為代表的環保產業，以及材料貿易、電訊等業務。依託火

箭院雄厚的技術實力，以及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航總」）總體優勢和系統集

成優勢，本公司致力打造「中國航天」知名品牌，並已成為國內頗具競爭實力的多

元化現代企業。

協議雙方各自的控股股東中航總和中國國電集團長期以來一直保持友好合作，其

附屬企業曾共同開發風電場38萬千瓦。此次訂立戰略合作協議是簽約雙方積極貫

徹兩個集團長期戰略合作意圖的實際體現，是一次在風電領域合作基礎上深層次

拓展的共同推進，是在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應用等產業化項目上的友好攜手。

雙方在適時把握產業發展的有利時機，共同致力於構建長期合作關係。

有關國電科環的資料

國電科環是中國國電集團公司整合所屬高科技產業組建的附屬公司。其屬於國內

最大的常規燃煤電廠節能環保服務商及領先的可再生能源系統服務及設備製造商。

國電科環致力於電站脫硫脫硝解決方案、等離子體點火、水處理、電站自動控制、

電站空冷、風電設備製造、太陽能電站建設等核心技術的研發推廣。憑藉強大的

技術研發、設備製造和工程實施能力，國電科環是國內電力高科技領域的領先企

業。

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國電科環及其最終實益擁有

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且與本集團概無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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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謹此強調，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本公司毋須承擔任何注資之資本責任。

協議雙方將進一步磋商有關合作之詳細條款，而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必要時

作出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航天萬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韓樹旺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布日，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韓樹旺先生（董事長）、王曉東先生（副董事長）、李光

先生和王利軍先生；非執行董事方世力先生和張建華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德臣先生、簡麗娟

女士和吳君棟先生。

* 僅供參考


